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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为了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一

步落实高校行使办学自主权，选拔适合自身培养方式并热爱

职业教育的优质生源，促进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逐步减轻

高考压力，需要积极探索建立高职院校多种形式选拔学生的

新机制。经教育部批准，我市将在2007年进行高职单独招生

改革试点。为了搞好本次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试点院校及内容 经教育部批准，同意重庆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进行高职单独招生改革试点。 试点院校的

招生计划由试点院校确定总计划和分专业计划后报市教委审

定，并在招生章程及招生简章中面向社会予以公布。试点院

校自主进行命题、考试、评卷、确定入学标准、实施招生录

取。所录取的学生与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录取的学生待遇

完全一致。 二、实施办法 （一）报名 1．凡要参加高职单独

招生的考生，首先必须参加我市200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报

名。除预科直升、中职直升和示范软件的考生外都有资格参

加高职单独招生。考生于3月16日－20日到区县（自治县）参

加高职单独招生报名，由区县（自治县）招办工作人员录入

信息、打印《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报考证》并加盖鲜章交给考

生，考生凭区县（自治县）招办发给的《高职院校单独招生

报考证》到试点院校所设考点报名考试。每位考生限报1所试

点院校。 2．试点院校公布招生章程时间为3月上旬。章程的



内容应包含考试时间、考试科目、招生专业、学制、总计划

数、分专业计划数、科类、收费标准、如果还需要加试的还

要公布加试科目和内容、各考试科目的具体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地点、录取原则和录取标准等。 3．考生到试点院校所

设考点的报名时间为3月30日；考试时间为3月31日。 （二）

考试 1．考试分为文化知识测试、职业能力和职业态度倾向

测试和面试。考试试题由各试点院校自行命制，评卷工作由

试点院校自行组织。 2．考试地点：各试点院校除在本校设

置考点外，还在万州区、黔江区设置联合考点。万州区联合

考点设在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黔江区联合考点设在新华中学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的主城区考点设在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具体安排如下： （1）主城区考点包括以下区县：渝中

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

碚区、万盛区、双桥区、长寿区、巴南区、綦江县、渝北区

、江津区、合川区、潼南县、铜梁县、永川区、大足县、荣

昌县、璧山县、涪陵区、南川区。 （2）万州区考点包括以

下区县（自治县）：万州区、垫江县、丰都县、梁平县、城

口县、开县、忠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 

（3）黔江区考点包括以下区县（自治县）：黔江区、武隆县

、彭 水县、石柱县、酉阳县、秀山县。 3．考试时间及安排

（2007年3月31日） 上午 9：00－11：00 文化知识测试（300分

） 上午11：20－12：00 职业能力和职业态度倾向测试（100分

） 下午13：30－18：00 面试（100分） 。 （三）录取 试点院

校根据自行确定并在招生章程中公布的录取原则和录取标准

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将拟录取考生名单在学校网站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天；拟录取的考生应到试点院校进行注



册，注册时间4月20日－24日；4月25日由试点院校根据注册

情况到市招办办理录取手续并打印录取名册，录取结束后试

点院校一律不得再补办录取手续。录取通知书发放时间4月30

日。 已被试点院校录取的考生，市招办不再编排其准考号，

考生不再参加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未被录取

的考生可再参加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四）

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由所在区县（自治县）招办与其他

考生一起进行。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类，对受到记过以上处

分且未撤销的考生，所在高中阶段学校要提供所犯错误的事

实、处理意见和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误的表现等翔实

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果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

格，录取院校有权取消其录取资格。 （五）考生体检工作在

市招办和市卫生局领导下，各区县（自治县）招办和卫生局

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的《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市卫生局、市招委联合

印发的《重庆市招生体检管理办法》执行。各试点院校可在

此基础上，根据本校的办学条件和专业培养要求，提出合法

、合理的补充规定，并在招生章程中向社会公布。考生体检

信息的采集由区县（自治县）招办负责。如果考生身体健康

检查不合格，录取院校有权取消其录取资格。 三、各试点院

校和各区县（自治县）招办要深刻认识高职单独招生改革的

重大意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确保本次改革试点有更

多的考生尤其是普高考生参与。试点院校要制定深入细致的

宣传方案，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并利用广播、电视

、报纸等媒体或深入区县（自治县）、中学进行切实有效的

宣传。各区县（自治县）招办要在当地的电视台、报纸等媒



体发新闻稿，要到中学进行宣讲，要尽可能为试点院校提供

帮助，协助试点院校做好宣传工作。 四、相关事宜 1．试点

院校录取的考生统一于2007年9月入学。 2． 对肢体残疾、生

活能够自理、能完成所报专业学习，且测试成绩达到要求生

活能够自力的考生，试点院校不能仅因其残疾而不予录取。

3．试点院校考试的收费标准由院校根据考试科目设置情况报

市物价局批准后收取。 4．被试点院校录取的考生凭招生院

校录取通知书于8月下旬前往区县（自治县）招办领取纸质档

案（人事档案），于开学时送录取院校。试点院校在全国普

通高校招生统一录取时可以通过远程网上录取系统取回录取

考生的电子档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